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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经常听到当事人抱怨法院判决不公，司法腐败，说

其原因要不是对方托人找关系了；要不是法官与对方有某种

特殊关系，故意偏袒对方；甚至有行贿受贿发生⋯⋯。这里

面，不排除有个别素质较低的法官，受非法因素的影响，不

依法办案。但是，更多的是当事人对法律的不了解或是一知

半解，由此对自己的诉讼做出不合法的预期，当预期达不到

或是判决与预期相距甚远时，便抱怨司法不公，司法腐败。

笔者根据自身的执业体验，就此谈点个人感想，将分专题陆

续刊出，这里，首先谈第一个专题--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 

凡是有点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司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以

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所以，事实是一切司法活动

（包括法院审判）需要查明的，是最终裁判的基础和依据之

一。法院只有在查明事实的前提下，才能适用相关法律做出

裁判。因此，在庭审过程中，为了支持自己的主张（诉讼请

求），向法庭呈供自己充足的事实依据，十分重要。如果你

不能依法陈述清楚自己主张（诉讼请求）的事实依据，对方

又不认可，那么，等待你的只能是败诉的不利后果。 大家注

意笔者前面的用词“依法陈述”，其意思是说向法庭陈述事

实并想被其采信，是有严格规则的，这些规则就是程序法（

诉讼法律）的规定。常有人疑惑：我明明有理，为什么输了

官司（诉讼）？合情合理的事为什么法院不支持？这里面原

因很复杂，但很重要的一点是当事人对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



的混淆。客观事实就是事物的本来面目，是法院审理活动追

求的目标之一，但是，永远也达不到。原因很简单，“打破

的杯子不可能复原”。法律事实是法院判案依据的事实，是

法官认定的当事人纠纷或争议涉及的事实，是判决书中“经

审理查明”所载的内容，是对客观事实依法的现实的复原。

由此不难看出，法官定案的事实即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不是

一回是，永远也不可能是一回事。从哲学的角度说，客观事

实是客观存在的，真实唯一；法律事实是人对客观事实的认

识，是主观层面的，对同一客观事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

。由此可以推论，不同的法官对同一案件客观事实的认定即

法律事实也是不一致的，这还是合理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对此，因篇幅有限，笔者就不展开论述了。那么，法律事实

与客观事实间的桥梁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是证据。 为了大家

对证据有一个形象生动的理解，笔者举个小案例：甲借

乙50000元钱，并打了欠条。一个月后，甲如约全额归还了乙

，乙则将欠条退给甲，甲当场将其撕成二半，扔进垃圾筒后

离开。一个月后，甲接到法院发来的诉状，了解到乙起诉了

他，要求他偿还50000元欠款。庭审中，甲终于明白：原来乙

将一分为二的欠条拾起并粘好，作为证据起诉的。甲如实陈

述了借钱还钱的“客观事实”，但乙不认可，并解释说欠条

是自已掏口袋不小心扯断的。法庭综合评判后认为：乙的陈

述更合理，又有欠条佐证，于是判决甲归还乙50000元。由此

案不难看出以下二点： （一）乙胜诉靠的就是证据； （二）

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不一致。 根据《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本文对行政诉讼

和刑事诉讼不作涉及），民事诉讼证据分为七种： （一）书



证； （二）物证； （三）视听资料； （四）证人证言； （

五）当事人的陈述； （六）鉴定结论； （七）勘验笔录。 任

何证据必须经过开庭出示、质证，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对

每份证据，当事人应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和有无证

明力、证明力大小进行充分论证。 对于自己主张的事实，必

须提供证据予以支持，除非对方认可。从这个角度说，诉讼

中原告难当，而不是老百姓所害怕的“被告会吃亏”。道理

比较简单，原告是启动诉讼方，首先提出要求（诉讼请求）

，被告只须不认可，原告就必须一一拿出证据来充分证明。

否则，法院就不能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也要注意一点，在

“动物伤人”等特殊案件中，举证责任是反过来的，原告起

诉后，更多的是被告举证来证明自己没有责任。这就是法律

上所说的“举证责任倒置”。 凡此种种，诉讼中举证即提供

证据，是十分关键和专业的。加上法律适用，打官司（诉讼

）是很需要专业知识的，技术含量高。令人遗憾的是，据不

完全统计，北京市民事诉讼案件请律师代理的占总数的比例

不到20%。笔者认为，如果经济条件允许，请律师代理是明

智之举。实在负担不起律师费，诉前咨询一下律师也十分必

要。现在有不少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提供义务法律咨询。您的一生可能只打一次官司，但它却

可能让您的生活、自由乃至生命状况彻底改变。因此，您切

不可打一个稀里湖涂的官司，更不能打一个冤枉官司。 （作

者：杨贵生，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